商学院本科转专业接收细则
学生转专业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对转专业工作的管理，提高转专业工作的规范化，商学院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南开大学本科学生手册》的精神和规定，制定我院转专业工作细则。
一、学生转入我院各类专业的工作细则
1．学院成立由主管院长任组长，由各系教学主任及教科办主任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和实施本院转专业的工作。
2．每年度根据社会对我院各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及我院人才培养能力，由学院领导及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研究确定各类专业接收学生人数并报教务处审批。
3．接收学生条件：我院接收学校范围内的一年级学生，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应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在原专业学习期间，不能有不及格科目，且通识必修课、大类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的学分绩排名在原专业的前40%，并无违纪处分等不良记录。
4．接收工作程序：
（1）学院依据接收条件，对申请转入我院学生的资格进行初审。
（2）通过资格审核的学生可以参加我院统一安排的转专业考试，考试形式为笔试，考试科目包括英语（满分100分）、数学（满分100）两门课。申请转入国际会计专业的同学在笔试后需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
（3）按照英语和数学成绩之和排序，并根据当年接收转专业名额予以录取，如转专业考试成绩出现不及格科目不予录取。
（4）拟录取名单经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核后，在商学院网站公示三天，公示期满后予以公布。
5．转入我院的学生（除转入国际会计专业的）先进入工商管理大类（按学院招生大类，包括工商管理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然后和我院一年级本科生一起参与专业分流。（注：工商管理大类和国际会计专业可以院内互转，名额情况见计划）
二、本工作细则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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